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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5

““一一些些法法律律严严重重脱脱离离百百姓姓生生活活””
代表委员建议法律要及时更新换代，跟上形势

本报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农民、工人等基层人
大代表人数其实很少，企业负责人反而占了近一半
的数量；有些代表的身份则严重失真，企业主冒充工
人、农民获得代表提名。在10日上午的北京团全体会
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
表示，两年内就有50多名代表因严重违法违纪被终
止代表资格。明年人大代表将陆续展开换届，仅靠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做会前程序性的代表资格审查根
本不够。

为什么近年会出现一批人大代表违法违纪的问
题？王尔乘进一步解释称，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
反映出反腐的成效，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人大
代表选举中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
不是某一个地区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就会前代表的提名把关工作来看，党组织没
有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代表的选举工作重视不
够。相关工作部门，包括组织部门、纪检部门、人
大机关相关部门严重失职。仅仅从代表结构和代
表身份来看，问题就比较严重。王尔乘举例称，比
如，代表结构严重失衡。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工
人代表很少，有的是企业负责人占了接近一半的
数量。此外，代表身份严重失真，许多企业主以工
人、农民或者科学技术人员的身份获得了代表提
名，使得那些真正来自基层的、符合条件的代表
无法提名，即使获得提名，风不清、气不正的情况
下也很难当选。

中组部副部长：

许多企业主冒充农民获代表提名

●

●

●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两年关了3000多处小煤矿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如何？经济新常态下，安全
生产工作如何开展？１０日下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我国煤矿已连续２３个月，也就是从２０１３年３月
到目前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这是历史上最长的
一个安全时段。”杨栋梁说，特别是百万吨煤的死亡
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８下降到目前的０．２５，下降率
９５．６％。

杨栋梁介绍，为遏制煤矿事故发生，这两年安
监总局整顿关闭了３０００多处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的小煤矿；严格煤矿准入；强化瓦斯治理，严格检
查。

他说，安全生产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科技、靠机
械化。现在全国煤矿特别是大型煤矿，机械化程度
达到了９５％。小煤矿具备条件的要推行机械化，不
具备条件的，要千方百计让其退出。推进机械化，要
大力研究推动智能化。 据中新社

中铁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

目前高铁时速合适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０日电 针对近期有关“高
铁每小时能跑３５０公里仅跑２００公里”的争议，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表示，
高铁目前速度合适。

李文新告诉记者，正在运行的高铁包括两个系
列。设计时速是２００至２５０公里的，在实际运营中一
般跑２００公里；设计时速是３００至３５０公里的，一般跑
３００公里。目前高铁处于运营初期，这样的速度是合
适的。

针对高铁票价的问题，李文新表示，票价要考
虑与市场对接，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不断优化票价。

据了解，现在京沪高铁、京广高铁等多个车次
的商务、特等和一等座已经在４月至６月的淡季推出
了７至８折的优惠。但是最受欢迎的二等座不打折，
常常供不应求。

李文新说，尽管包括京津城际、京沪、沪宁、沪
杭等在内的东部地区高铁已经实现盈利，但是我国
其他高铁还是处于亏损状态，主要是因为高铁投资
大、建设周期长、回收慢且具公益性。另外，高铁客
运市场有个培育过程。

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而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目前有一些法律条文已经跟不上形势。10日，就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审议、讨论时都提出建议，应及时修改“落伍”法
律，以维护法律严肃性。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喻雯 孟敏 3月10日发自北京

“很多法律和一些法律条文已
经没有现实意义，但没有及时修
改”。10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
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审
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时说。

他举例说，民法通则八十条
第三款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
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这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国
有土地已经进入市场了。

“法律应该及时修改，及时废

立。”他说，不及时修改可能影响
法律的严肃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目前
我国法律修改的频率偏低，有的
甚至几十年未修，这样长期不修
会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府
参事、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伟程说，法律的“立改废”是一
个链条，像那些不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与上位法、国家根本大法相
抵触的法律就是要改、要废。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
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表示，长期
以来，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重
建设轻管理的意识较重，加之我
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有重理论轻
实践、重原则轻技术、重形式轻实
效的传统，体现在立法工作上，一
些法律法规，脱离老百姓生活实
际、脱离社会实际的状况严重。

法律教育研究重理论和形式，轻实践和实效

韩德云说，法律的修改一般考
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立法质量怎么
样，“如果原来的立法有长期的预
见性，长期不改也是有可能的，有
些短视，就需要频繁地修改。此外，
基本的一些法律，随着情况变化需
要不断修改。比如刑法，对人身权
利影响大，修改频率较高。”

他表示，“法律要有预见性，等
社会发展跑到法律前面去了，法律
成了阻碍，做事反而违法了。”

在朱征夫看来，修法要反映
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综合意见，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把时代
进步的价值观放进去，比如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等，把法律作为人类文
明的结晶固定下来。”

他说，“修改不会很频繁，最
多一年修一次。”因此不需要担心
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会受到影
响，毕竟立法权是一个很严肃的
事情，涉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在的方向是进行强化规范。

法律要有预见性，否则就成了阻碍

法律怎样才能修改？广义来
看，立法行为包括法律修改，立法
法针对立法程序有相关规定，比
如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
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
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
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
否列入会议议程。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

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
会议按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
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
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
全体会议作说明。

“法律的修改要通过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般经过两次以上审议才能通
过。”韩德云说。

但孙宪忠认为，立法法针对
立法怎么“立”规定还不够细致，

法律修改也较复杂。
他建议，建立一个修改法律的

比较简易的程序。“不要把所有的
立法行为规定成像重新制定系统
的、体系大法那样的严格程序，”他
说，“比如修改一个法律条文，可以
搞简洁的程序，降低门槛。”

韩德云说，立法法要求人大
在立法中扮演主导角色，为适应
新形势，人大的机制必须迅速完
善，“要从人员构成、开会频率、表
决审议时间等各方面去突破。”

建议法律条文修改搞个简易程序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10日发自北京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
对规定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
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
政法规，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
年。对此，有人大代表认为，政府

在五年的授权期内不能“任性”，
在发现有明显的权力滥用的情况
下，人大授权应当可以收回。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荫茂说，授权
以后，权力还掌握在人大自己手
里，应当有一个收回和终止的权
力，这条规定应该增加“授权机关
在授权期内，认为授权决定有违
授权目的，可以决定终止授权”的

内容，这样可以使授权的权力更
完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
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也
表示，应当考虑授权可不可以提
前收回的问题，“在明显的权力滥
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提前回
收？”此外他建议应有监督，“绝不
是授权给你了，就让你去随意行
使吧”。

政政府府在在五五年年授授权权期期内内不不能能““任任性性””
人大代表建议：发现权力滥用，人大授权应收回

10日，山东代表团代表召开全体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代表先后发言。会议结束后，许多代表仍在
讨论立法法。 本报特派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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